
健行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專題製作委員會會議通過 

107 學年度餐旅管理系專題製作時程與辦法 

（日四技四甲、乙、丙、丁） 

日期(期限) 專題製作工作流程 

108/03/06 (三) 
召開 107 學年度專題製作說明會，各專題分組組長(或組員

代表)務必出席。 

108/03~108/05 各組進行資料蒐集與整理、實作並撰寫研究報告。 

108/04/10(三)前 

繳交「專題製作申請書(含經費申請表)」至系辦統整專題

資訊。 

 (★未交申請書的組別 107 學年度專題製作學期成績以零分計算) 

108/05/03(五)前 
繳交「專題製作公開發表同意書」至系辦統計發表總組數。

(★未交同意書的組別無法參加公開發表) 

108/05/08(三) 專題製作發表行前會議(抽籤分組) 

108/05/15(三) 

13:30-16:30 

辦理專題製作成果發表 

 完成專題製作成果報告初稿一份(以活頁式裝訂整齊)

與宣傳海報一張。 

 宣傳海報大小格式為 A1，海報內容以各組發表的主題

為主，內容形式不拘，由同學發揮創意，設計符合各

組專題的宣傳海報。 

 專題發表當日，請同學著正式服裝到場，各小組請準

時報到並須全程參與（開場到結束）。未報到、遲到與

早退之組別，扣專題期末總分 10 分。 

 請各組於成果發表會開始前完成場地、器材、海報等

布置，由評審老師逐一至各組參觀、提問並進行評分。

 未進行現場發表之組別，專題製作學期成績以零分計。

 選出入圍入圍專題競賽組別。 

107/05/17(五)前 

 入圍專題競賽組別繳交專題成果報告電子檔。 

 系辦將參加專題競賽組別之專題成果報告電子檔送交

評審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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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/05/22(三) 

13:30-16:30 

辦理本系專題製作競賽 

 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成績優良組別一律需參加本系 107

學年度專題製作競賽。 

 專題競賽將邀請外系與校外專家學者擔任評審，競賽

成績優良前 3 名之組別將可獲頒專題製作競賽獎金與

獎狀。 

108/05/24(五)前 

繳交下列資料至系辦: 

 裝訂完成之最終版專題製作成果報告(先由專題指導老

師簽名，再請本系專任老師(不含專題指導老師)2 位簽

名，依規定裝訂 1 本) 

 內含專題報告、宣傳海報、簡報等相關電子檔光碟片 1

張 

(各組紙本專題報告、光碟需同時繳交，若有一樣沒繳齊全，專

題製作學期成績以零分計算) 

 學生專題單據核銷:專題製作費每組上限 1,000 元整，

請將收據、發票黏貼於「專題製作經費憑證黏貼單」

並由指導老師簽名後繳交至系辦。 (注意:所欲核銷之發票

或收據的日期需介於 108/02/18～108/05/24，抬頭註明”健行科

技大學”或學校統編”45002806”， 違者學校不予核銷，請同學

自行負責相關費用。） 

108/05/24(五)前 

 107 學年度專題成績計分方式，由指導老師依據各組同

學平時表現、專題製作發表、專題製作成果報告撰寫

情形後全權給分。 

 請專題指導老師於 108/5/24(五)前將專題學期成績送交

系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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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說明： 

＊ 根據民生創意學院學生專題製作課程實施辦法，以及本系專題製作委員會會

議決議，修習本專題課程之學生可自行分組，每組學生 5 人為原則(註 1 與

註 2)。為使專題研究課程順利運作，每組學生請自行邀請一位本系所專任老

師，經其同意後擔任該組之指導教師，每位教師以指導至多 3 組為原則(註

3)。 

註 1：若有重修生或轉學生找不到組別發生無法安插至別組的情形，重修生或轉學生人數

可調整每組人數；非重修生或轉學生需請遵循本專題辦法辦理，以 5 人為一組。 

註 2：若有同學因為休、退學或其他不可抗拒因素而導致組員人數減少，只要該組同學協

調能完成專題報告，人數可少於 5 人。 

註 3：本系所專任老師指導專題組數以 3 組為原則，若本系所老師有指導超過 3 組的組數，

需經由專題委員會通過。 

＊ 專題製作相關資料均會張貼於本系系網上，同學可自行下載使用。 

＊ 自 105 學年度開始，專題製作內容有關『中英文摘要』的部份，僅需列出中

文摘要內容即可。 

＊ 專題封面格式、顏色由系專題製作委員會決定後公告。 

＊ 專題成果發表成績優良的組別一律得參加本系專題製作競賽。 

＊ 專題成果發表、專題競賽計分依據專題發表與競賽當日各評審給分，進行分

數標準化處理後排序計算得之。 

 

 


